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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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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項目合作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近日，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首創環境投資有限公司(「北京首創」)與河南省延津縣人民政府簽訂

了《新鄉市延津縣危廢綜合處置項目入園協議》(「入園協議」)。 

 

根據入園協議，北京首創將與河南省延津縣城市資產開發經營有限責任公司(「延津公

司」)簽訂合資協議，以共同成立項目公司(「項目公司」)。項目公司註冊資本金為人民

幣1,000萬元，其中北京首創出資人民幣700萬元，占股70%；延津公司出資人民幣300萬元，

占股30%。 

 

項目公司將負責新鄉市延津縣危廢綜合處置項目（「該項目」）的設計、投資、建設、

運營及維護。該項目占地暫定為約150畝，設計規模為年處理7萬噸，包括3萬噸焚燒和4 

萬噸填埋，總投資暫定為人民幣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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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成立項目公司的適用百分比率不超過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成立項目公司之事項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布交易。 
 
股東及／或投資者請留意，本公告之刊登乃本著讓公眾人士得悉本公司最新發展而作出

的自願性披露。 
 

承董事會命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萌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張萌女士、曹國憲先生、程家林先生及郝春梅女士；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浦炳榮先生、鄭啟泰先生及陳綺華博士。   


